
貳拾捌、人事處 1 

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114 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本處依據高雄市政府 114 年度施政綱要及額度，編訂該年度施政

計畫，其重點及主要目標如次： 

一、因應市政願景發展，掌握組織變革趨勢，運用考試掄才，拔擢優

秀人力，型塑優質市政團隊。 

二、策進員工協助方案(EAP)措施，打造多元、公平、共融之永續關

懷團隊。 

三、建構友善公務職場，推動公部門職場托育服務，打造員工福利服

務品牌，提振本府員工服務動能。 

四、融合智慧科技，推動人事業務數位轉型，落實淨零減碳人事服

務。(淨零) 

五、運用多元培訓模式，精進共通及專業核心職能，厚植公務人力資

本。 

六、聚焦市政發展新趨勢，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培育具國際視野治

理人才。 

七、倡導公務人員性別平權政策，尊重性別多元性，強化性別意識培

力，營造性別友善職場。 

八、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落實照護弱勢族群，保障工作

權益。 

九、聚焦市政發展重點，推動專業認證，培養公務人員淨零 X 數位知

能，優化公務人力服務效能。（淨零） 

十、型塑績優公務典範，激勵員工士氣，策進團隊績效量能。 

十一、貫徹退撫制度，實踐退休照顧，保障退休人員及遺族退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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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114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類 項 預算來源及金額 備考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13,539 

 

 

內含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 4,380 千元 

貳、綜合性業務及人事人員管

理 

 

辦理綜合性業務及人事人

員管理 

1,428 

 

 

參、組織及任免遷調考試 

 

 

辦理機關組織及任審考試

分發 

 

300  

肆、考核獎懲及研習進修 

 

考核獎懲及研習進修 

 

640 

 

 

 

 

伍、待遇福利及退休撫卹 

 

 

待遇福利及退休撫卹 

 

 

13,904  

陸、住宅輔貸 

 

公教人員住宅輔貸 424 

 

 

 

柒、教學行政支出 

 

 

教育訓練研習 

 

 

20,323 

 

 

本項為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預算 

 

捌、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一、 人事費 

二、 第一預備金 

115,896 

115,801 

95 

 

內含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人事費 32,949 千元 

合計  

 

16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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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114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壹、一般行政 

一、行政管理 

(一)一般業務 

 

 

 

 

 

 

 

 

 

(二)會計業務 

 

 

 

 

(三)人事資料管

理 

 

 

 

 

 

 

 

 

 

 

 

 

 

 

 

 

 

 

 

 

 

 

1. 強化文書、檔 

案管理及事務

管理 

 

 

 

2. 提升公文處理

時效，促進行

政效率 

 

配合施政計畫編

列 預 算 據以 執

行，以提高施政

績效 

 

1.協助各項公務

人員人事資料

維護，並定期

檢核資料正確

性 

 

 

 

 

 

 

 

 

 

 

 

 

2.購置及維護資

訊軟硬體與資

安設備 

 

 

 

 

1. 依據檔案法、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及有關

法令規定加強檔案管理；改善檔案庫房環

境，便利檔案應用。 

2. 依照事務管理各手冊彙編辦理財產（物

品）、出納、車輛等事務管理。 

 

依據文書處理手冊，運用本府第二代公文管

理系統，透過公文文書稽催管制與考核，發

掘問題適時改進，提升業務績效。 

 

1. 配合各計畫年度施政重點與目標，落實零基

預算精神籌編預算。 

2. 嚴格執行本年度各項預算，使經費運用達到

預期之效果。 

 

1. 運用本處 iKPD 人事服務網，提升人事服務

整合，簡化人事業務流程，並以人事資料為

巨量分析基礎，應用人工智慧思維於資料統

計，提供優質決策參考，促進人事資料雲端

共享與加值利用，深化人事資料介接服務。 

2. 推動人事業務淨零減碳，精進員工差勤刷卡

系統架構，提供更便利及更即時之人事管理

電子化服務。 

3. 協助維護本府各機關學校之公務人員個人人

事資料及機關學校基本資料，確保資料即時

性與正確性。 

4. 輔導各機關(學校)確實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作業規範按月填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CPA 人事服務網各系統資料，並運用「人

事資料考核系統」，加強查核資料之正確性

與完整性。 

 

購置及維護電腦軟硬體與資安設備，辦理資安

教育訓練與稽核，強化公務作業環境及敏感性

公務人員個人資料保護。 

 

 

13,539 

1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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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性業務

及 人 事 人

員管理 

辦理綜合性業務

及人事人員管理 

一、綜合規劃 

 

 

 

 

 

 

 

 

 

 

 

 

 

 

 

 

 

 

 

 

 

 

 

 

 

 

 

 

 

 

 

 

 

 

二、人事人員

管理 

 

 

 

 

 

 

 

1. 深化性別平權

意識 

 

 

 

 

 

2. 協助公務人員

協會良性發展 

 

 

3. 建構人事業務

標 準 作 業 流

程，精進人事

法制 

 

 

 

 

 

 

 

 

4. 提升員工身心

靈健康，營造

友善關懷之職

場，提升組織

競爭力 

 

 

 

 

 

 

 

 

 

1. 落 實 人 事 管

理，推動人事

法令鬆綁，提

升服務效能 

 

2. 確實辦理人事

 

 

 

1. 統籌規劃公務人員性別意識培力，促進同仁

於規劃或檢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納入性別觀

點。 

2. 辦理性別主流化培力訓練，針對不同層級人

員分級研習課程，以深耕本府同仁性別平權

意識。 

 

善盡監督之責，輔導公務人員協會良性發

展，以共創政府與公務人員雙贏新猷。 

 

 

1. 適時宣導各項新訂(修正)之人事法規，俾使

機關同仁了解制定（修正）之背景意義，以

維護同仁之權益。 

2. 針對現行公務人事法規（包括法律、命令、

行政規則或行政函釋等）主動提出興革建

議，增進行政效能。 

3. 運用人事業務知識平台將隱性知識轉換為顯

性知識，使經驗能予以傳承，並隨時檢討、

更新相關人事業務標準作業流程，藉由標準

化、統一化、系統化之作業程序，俾簡化作

業流程、改善行政效能及服務品質。 

 

1. 規劃個人面、管理及組織面之實施內容，提

供並宣導相關資源，給予多面向協助。 

2. 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主管及承辦人教育訓練，

及提升本府同仁敏感度、領導統御暨察覺異

常能力之課程。 

3. 組織並運用本府關懷團隊機制，提供同仁溫

暖關懷、陪伴及初步的支持，並訓練其具備

辨識能力，將個案轉介專業心理諮商機構作

個別諮商，或精神醫療單位。 

4. 辦理身心靈提升相關課程，多方面關照本府

同仁身心靈健康。 

5. 推廣本府員工心理諮商輔導機制，賡續委託

心理諮商專業機構提供本府同仁諮商服務。 

 

定期召開人事處務會議，並於年中舉行擴大主

管會報，建立多元管道研修人事法令及檢討人

事業務之精進措施，凝聚人員共識，及提升行

政效率。 

 

切實依據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

1,428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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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職期輪調 

 

 

3. 活絡人力資源

運用，提升人

事人員素質 

 

4. 秉持公平、公

正辦理人事人

員陞遷獎懲 

 

 

 

 

 

 

5. 強化人事人員

專業能力，培

育優質人事人

員 

 

 

 

 

 

 

 

 

 

 

 

 

 

6. 推動「主動關

懷」幸福人事

服務 

 

 

 

 

 

 

 

 

 

 

理要點辦理人事主管職期調任，以增加職務歷

練，健全組織功能。 

 

鼓勵提列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地方政府特種

考試等錄取人員任用計畫，以促進新陳代

謝，提升人事人員素質。 

 

1.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陞遷

法」暨其施行細則、本處暨所屬人事機構人

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及陞遷序列表等相關

規定辦理。 

2. 依「高雄市政府人事處暨所屬各級人事機構

績優人事人員表揚要點」及「高雄市政府選

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人事專業獎章

頒給辦法」，表揚績優人事人員。 

 

1.適時宣導告知相關重要（含新訂定(修正)人

事法令資訊, 並公告於本處人事服務網

(iKPD)，以精進人事人員專業知識與提升服

務品質。 

2.依據年度精進人事業務建議獎勵計畫，鼓勵

人事人員踴躍提出精進人事業務建議作品，

送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評審。 

3.依本府各級機關人事機構年度業務績效考核

實施計畫，考核所屬人事機構業務績效，以

建立人事人員服務態度，提高人事行政效

能。 

4.規劃辦理各項人事專業知能訓練課程，遴薦

人事人員參訓，以精進專業能力並培育優質

人事人員。 

5.辦理人事業務聯繫會報，透過實務經驗分

享，以達標竿學習之成效。 

 

1. 不定期訪視人事機構，以瞭解人事業務實際

運作狀況。 

2. 藉由辦理人事業務交流學習活動，分享工作

點滴，增進業務熟稔度，並促進彼此交流聯

繫。 

3. 依「高雄市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關懷

人事人員聯繫作法」，對所屬人事機構人事

人員婚、喪、病、公傷、分娩及業務處理等

狀況，給予即時之關懷慰問，以營造友善職

場及凝聚向心力，並藉由訪視(談)瞭解人事

人員在職場及生活狀況，以增進人際關係及

團隊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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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組織及任免

遷調考試 

辦理機關組織及

任審考試分發 

一、組織管理 

 

 

二、任用送審 

 

 

 

 

 

 

 

 

 

 

 

 

 

 

 

 

 

 

 

 

 

 

 

 

 

 

 

 

 

 

三、保障弱勢族

群工作權 

 

 

 

 

 

 

 

 

 

 

員額總量管制原

則 

 

1. 貫徹考試用人

政策 

 

2. 人員之遷調，

兼採內陞與外

補並行 

 

 

 

 

 

 

3. 建構公平、公

正陞遷環境，

遴補優秀人才 

 

 

 

 

 

 

 

 

 

 

 

4. 力行約聘僱人

員管控與考核 

 

 

 

積極進用身心障

礙人員及原住民 

 

 

 

 

 

 

 

 

 

 

依市政發展及員額總量管理原則，就業務消長

及調整情形適時檢討機關員額配置情形。 

 

各機關依業務需要及職務需求，多元掄才，

申請分發考試及格人員，注入市政新血。 

 

1. 各機關職務出缺時，除申請分發考試及格人

員外，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現職公務

人員調任辦法」、「公務人員陞遷法」等相關

法令規定嚴格審核資格條件後核派，並依限

辦理銓審、任命。 

2. 依照「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

要點」規定辦理借調及兼職，借調期滿後即

行歸建，無繼續兼職必要者，即解除兼任。 

 

1.督導各機關學校確實依照「公務人員陞遷

法」等規定，辦理人員遷調，擇優陞任或遷

調歷練，拔擢及培育人才並適才適所。 

2.督導本府各機關學校確實依照授權規定辦理

薦任第 9 職等非主管現職人員及各區公所一

級單位非主管現職人員之陞遷調派。 

3.督導各機關依照「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3 條

及「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公務人

員職務遷調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各類人員職

務遷調，增加職務歷練。 

4.各機關外補之職缺，應登錄本府網站公告徵

才，以公平、公正、公開之程序，甄選優秀

人才。 

 

嚴謹審查各機關年度新增約聘僱案及 114 年

續聘僱資料，落實約聘僱員額精簡管控，並

促請各機關確實辦理約聘僱人員年度考核，

獎優汰劣提升業務品質及工作效能。 

 

1. 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原住民

工作權保障法」，督促各機關積極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及原住民族，維護渠等就業機會。

另遇有人員異動時，儘速於當月遴員補足。 

2. 督導各機關學校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規定

按時上網填報「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相關調

查表。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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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國家考

試 

 

 

 

 

 

 

 

肆、考核獎懲及

研習進修 

考核獎懲及研習

進修 

一、員工訓練進

修 

 

 

 

 

 

 

 

 

 

 

 

 

 

 

 

 

 

 

 

 

 

 

 

 

 

 

 

 

 

 

 

辦理年度國家考

試南部考區試務

工作 

 

 

 

 

 

 

 

 

 

 

1. 推動公務人員

終 身 學 習 計

畫，厚植公務

人力，型塑優

質組織文化 

 

 

 

 

 

 

 

 

 

 

2. 整 合 訓 練 資

源，推展數位

學習計畫，推

動施政計畫課

程數位化，提

升公務同仁核

心知能 

 

 

 

 

3. 厚植公務人員

英語能力，提

升城市國際競

爭力 

 

 

 

1. 辦理公務人員高普考、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特

考、醫事人員專技考試、警察特考、身心障

礙人員特考、司法人員特考、專技高普考等

十多項國家考試南部考區試務，方便本市市

民及南部民眾的應考，並增加本市商機。 

2. 協助洽借、佈置試場；協調警察局、環保

局、水利局、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交通

局等支援，務期各項考試圓滿完成。 

 

 

 

 

 

1. 優化培訓效能，發展全方位工作能力，結合

市政發展願景，運用多元學習技法，強化公

務人員專業知能，辦理專業知能培訓班期。 

2. 為充實主管人員領導與管理知能，促進專業

素養，革新工作觀念，辦理市政願景執行力

班、初任薦任主管班，並薦送高階主管參加

行政院及考試院辦理之高階主管培訓課程。 

3. 為使新進人員快速融入職場環境，厚植市政

即戰力，辦理市政生力軍研習課程及新進人

員各項增能研習，並廣邀府內外各領域學者

專家擔任講座。 

4. 訂定「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

員進修費用補助原則」，鼓勵同仁進修，提

升本府公務人力素質。 

 

1. 訂頒數位學習推動計畫，擘劃當前國家重大

政策及本府市政建設願景與目標之數位課

程，提供公務同仁學習，凝聚團隊共識，推

展市政。 

2. 運用 e 等公務園+ 學習平台辦理數位學習課

程，提供公教人員多元學習之便捷管道，全

面深化同仁共通、管理及專業等核心知能，

以節省公帑及使訓練資源效益最大化。 

3. 運用多元培訓模式，依課程性質開辦遠距教

學課程及數位混成課程，以擴大訓練效益。 

 

1. 訂定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實施計畫，依據同

仁英語程度，導入分眾學習並辦理英語短

講、英檢、英語會話、公務英語等多元化學

習課程，促進英語學習多元化、活潑化、工

作化與情境化，營造優質學習氣氛，提升英

語能力。 

2. 配合市政發展趨勢，辦理涉外事務課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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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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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工考核獎

懲 

 

 

 

 

 

 

 

 

 

 

 

 

 

 

 

 

 

 

 

 

 

 

 

 

 

 

 

 

 

 

 

 

4. 遴員參加升官

等訓練，提振

公務人員士氣 

 

 

 

 

 

 

 

 

 

1. 獎優汰劣，維

護紀律，以維

政府形象 

 

 

 

 

 

 

 

 

 

 

 

 

 

 

 

 

2. 落 實 平 時 考

核，彰顯考績

功能，辦理法

規宣導 

 

 

 

 

 

 

寬同仁國際視野，培植城市國際競爭力。 

3. 通過英語能力測驗者，補助英檢報名費用，

激勵機關逐年提升所屬公務人員通過英語檢

定之人數比例。 

 

1. 委任升薦任(警佐升警正)官等訓練。 

2. 依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警佐警察人員晉

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等規定，辦理升薦任

(警正)官等訓練遴員作業，增進受訓人員所

需工作知能，並取得高一官等任用資格，提

振士氣。 

3. 薦任升簡任 (警正升警監)官等訓練。 

4. 依薦任升簡任(警正警察人員晉升警監)官等

訓練辦法等規定，辦理升簡任(警監)官等訓

練遴員作業，增進受訓人員所需工作知能，

並取得高一官等任用資格，提振士氣。 

 

1.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暨施行細則、「行政

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

懲案件處理要點」、「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等規

定，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恪守獎

懲公開、客觀公正之要求，對於優良功績或

犯法違紀者，均依規定即獎即罰切實執行，

以達獎優汰劣之目的，建立廉能政府。 

2. 依「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及「高

雄市政府選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規

定，選拔表揚模範公務人員，以激勵士氣。 

3. 凡公教人員有特殊功績、優良事蹟依規定專

案請頒功績、楷模獎章外，服務成績優良

者，於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亡時，

任職滿 40 年者，請頒特等服務獎章；任職

滿 30 年者，請頒一等服務獎章；任職滿 20

年者，請頒二等服務獎章；任職滿 10 年

者，請頒三等服務獎章。 

 

1.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

要點」規定落實平時考核工作並詳實建立公

務人員工作、操行、學識及才能等各項考核

資料，作為辦理年終考績、任免、獎懲、升

遷、培育、訓練、進修等之重要依據。 

2. 各機關依本府施政目標落實績效評比，作為

各機關評列所屬人員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

比率之參據，期透過個人工作考核與團體績

效之結合，並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暨施行

細則，作客觀公平之考核，以彰顯考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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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待遇福利及

退休撫卹 

待遇福利及退休

撫卹 

一、辦理俸給、

待 遇 及 福

利 

 

 

 

 

 

 

 

 

 

 

 

 

 

 

 

 

 

 

 

 

 

 

 

 

 

 

二、辦理退休、

資 遣 、 撫

卹 

 

 

 

 

 

 

 

 

 

 

 

 

 

 

1. 辦理俸給、待

遇及保險 

 

 

 

 

 

 

2. 慰問因執行職

務意外傷亡公

務員工 

 

3. 拓展公教人員

全方位福利服

務措施 

 

 

4. 辦理員工社團

及單身聯誼 

 

 

 

5. 辦理公務職場

托育 

 

 

 

 

 

1. 妥 編 退 撫 預

算，維護退休

權益  

 

能。 

3.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保障

救濟申訴、再申訴、復審業務，除加強宣導

外，並開辦相關法制教育訓練課程，期使各

機關承辦人嫻熟法令與作業程序，促使公務

人員之合法權益能獲得公正合理之保障，以

激勵公務人員勇於任事，期能提升公務服務

績效。 

 

 

 

 

 

1.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加給給

與辦法」、「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

點」、「公教人員保險法」、「各機關學校公教

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及相關規定

辦理員工待遇、保險相關事項。 

2. 配合策略性績效待遇精神，鼓勵員工提升機

關績效及行政效能。 

 

依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

給辦法」辦理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

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者之員工慰問。 

 

運用公私協力模式，有效結合社會資源，配合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各項福利措施，拓展公教

人員優惠福利方案，提升同仁生活品質及服務

動能。 

 

1. 輔導各機關學校辦理員工文康及社團活動。 

2. 籌劃辦理單身聯誼活動，擴展單身員工社交

生活領域，增進人際互動機會及情感交流，

落實國家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1. 配合中央推動擴大公部門員工托育服務政

策，運用本府鳳山行政中心 1 樓高銀公庫部

第 2 辦公室，建置本府員工子女托嬰中心。 

2. 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規定，委託本

府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

園，以協助員工兼顧職場及家庭。 

 

調查屆齡或自願退休（職）人員資料，列冊

管控，妥編預算並依法辦理核退或層轉銓敘

部核辦。 

 

 

 

 

 

 

 

 

 

 

13,904 

 

13,904 

 

 

 

 

 

 

 

 

 

 

 

 

 

 

 

 

 

 

 

 

 

 

 

 

 

 

 

 

 

 

 

 

 

 

 

 

 

 

 

 

 

 

 

 

 

 

 

 

 

 

 

 

 

 

 

 

 

 

 

 

 

 

 

 

 

 

 

 

 

 

 

 

 

 

 

 

 

 

 

 

https://www.dgpa.gov.tw/FileConversion?filename=dgpa/files/201705/5aa48d64-9347-4cac-9e71-4b5c35a1e987.docx&nfix=&name=%E5%90%88%E7%90%86%E5%8C%96%E8%AA%BF%E6%95%B4%E6%96%B9%E6%A1%88(%E5%90%AB%E9%99%84%E4%BB%B61%E8%87%B3%E9%99%84%E4%BB%B63%E5%8F%8A%E8%A8%88%E7%95%AB%E6%9B%B8%E9%99%84%E4%BB%B63).docx
https://www.dgpa.gov.tw/FileConversion?filename=dgpa/files/201705/5aa48d64-9347-4cac-9e71-4b5c35a1e987.docx&nfix=&name=%E5%90%88%E7%90%86%E5%8C%96%E8%AA%BF%E6%95%B4%E6%96%B9%E6%A1%88(%E5%90%AB%E9%99%84%E4%BB%B61%E8%87%B3%E9%99%84%E4%BB%B63%E5%8F%8A%E8%A8%88%E7%95%AB%E6%9B%B8%E9%99%84%E4%BB%B6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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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展公教員

工 志 願 服

務 

 

陸、住宅輔貸 

公教人員住宅

輔貸 

 

柒、教學行政

支出 

 

 

 

 

 

 

 

 

 

 

 

 

 

 

 

 

 

 

 

2. 依 法 辦 理 退

休、資遣及撫

卹案件 

 

 

 

3. 落實關懷照顧

退休人員及在

職亡故人員遺

族 

 

 

 

4. 依期提繳退撫

基金(儲金) 

 

推動現職及退休

員工參與志願服

務 

 

依據有關法令處

理住宅輔購貸款 

 

 

聚焦市政需求，

建置核心能力系

統化訓練體系，

運用多元學習機

制，精進市政專

業核心能力 

 

 

 

 

 

 

 

 

 

 

 

 

 

 

 

1. 依相關規定審查辦理各類退休案。 

2. 審核各機關函報不適任現職人員，凡合於退

休或資遣規定予以辦理退休或資遣。 

3. 現職人員在職亡故，由服務單位依其遺囑或

遺族之申請辦理撫卹。 

 

1. 依照行政院頒「退休人員照護事項」、考試

院頒「公務人員遺族照護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照護。 

2. 依照考試院頒「早期支領一次退休金生活困

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年節照護金作業要點」

辦理照護事宜。 

 

依期按時繳納當月退撫基金(儲金)費用，並促

請各機關確實執行，以維同仁權益。 

 

依據「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實

施要點」，鼓勵現職及退休員工踴躍參與志願

服務。 

 

辦理輔購貸款還款所需支付銀行之手續費核

銷及財產查調等其他行政事務。 

 

 

1. 發展核心能力導向系統學習，於年度訓練培

訓規劃中，結合核心能力應用，運用多元學

習機制，契合公務人力精準需求及訓練效益

極大化。 

2. 因應市政推動需求，規劃局處專業證照或中

央法令規定訓練班期，聚焦提升各局處專業

核心能力。 

3. 扣合數位科技趨勢，培養公務人員數位知

能，擴寛數位科技創新視野及新思維，厚實

跨領域數位科技應用能力。 

 

 

 

 

 

 

 

 

 

 

 

 

 

 

 

 

 

 

 

 

 

 

 

 

 

 

 

 

 

 

 

424 

424 

 

 

20,323 

 

 

 

 

 

 

 

 

 

 

 

 

 

 

 

 

 

 

 

 

 

 

 

 

 

 

 

 

 

 

 

 

 

 

 

 

 

 

 

 

 

 

 

 

公 務 人

力 發 展

中心 

 

 

 

 

 

 

 

 

 

 


